集贤县剩余房源安置工作的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保障民生福祉，解决危房、火烧房、交通出行不便等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问题，改善我县居民居住条件、提升生活品质，确保住房困难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安置原则
1.公平公正公开：安置过程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都有平等机会参与房源分配，分配过程接受社会监督。
2.尊重居民意愿：在安置过程中充分尊重居民意愿，采取自愿的原则。
二、安置区域
集贤县建成区域内未征收的危房（以鉴定报告为准）、火烧房（以评估为准）、地势低洼、长期积水、交通出行不便且唯一住房均可依据本方案参与本次房源安置，不包含原开发企业所承担拆迁区域内的房屋。
三、安置时间
自方案公布之日起90日
四、安置方式
房源位置划分，以福双路立交桥为界，划分为两个区域：
桥北区域：安置房源位于康乐小区、集福小区，均为六楼。
桥南区域：安置房源位于南馨A区、南馨B区，有五楼和六楼两种选择。
（一）产权调换计算规则
1.选择桥北（六楼）安置的补偿比例
根据被征收房屋的结构类型，按以下比例置换桥北六楼安置房面积：
混合结构：按1:1.1比例置换（即原房1平方米可置换1.1平方米安置房）。
砖木结构：按1:1.05比例置换。
土草结构：按1:1比例置换。
2.选择桥南安置的补偿比例
根据所选安置房楼层，适用不同置换比例：
选择桥南五楼：按1:1.15比例置换（即原房1平方米可置换1.15平方米安置房）。
选择桥南六楼：按1:1.3比例置换（即原房1平方米可置换1.3平方米安置房）。
3.被征收居民可按上述优惠政策核算被拆迁房屋面积，选择同等面积的安置房源进行安置。置换面积以《评估分户表》认定的被征收房屋实际结构和面积为准。
（二）楼层差价：征收原房面积不足40㎡的住宅房屋，按土建成本价格1615元／㎡补至40㎡。征收40㎡以上的住宅房屋，按选定楼层单价补交差价。
（三）补贴优惠
按照本方案标准安置后：1.物业费减免：可享受减免两年物业费。2.供热费减免：可享受减免2025—2026年期间所安置房屋的供热费。
（四）每户给予一次性800元搬迁费。
（五）产权性质为住宅的房屋，装修补助标准按原房比例后面积给予150元／㎡，折算后置换安置房面积；其它产权性质的房屋不享受此项补助。
（六）附属物、装修费以评估价格为准，折算后置换安置房面积。
（七）火烧房、自然现象坍塌房补交400元／㎡重置价格后，按有照房屋给予补偿（原房必须是有照房屋）；有照无房补交600元／㎡重置价格后，按有照房屋给予补偿。
（八）无照房屋以评估价格为准，折算后按照所安置楼层价格置换安置房面积。
（九）房屋产权调换安置面积以不动产测绘机构出具的实测面积为准。
五、安置程序
1.申请登记：符合安置条件的居民在规定时间内，到所在社区填写安置申请表，并提供身份证、户口簿、房屋产权证明等相关材料。房源共265套，报名从即日起启动，按先后顺序登记，额满即停止报名。
2.资格审核：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对申请居民的资格进行审核，通过查阅档案、实地走访、部门协查等方式，核实居民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审核结果各社区办公地点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日。
3.评估及拆除单位选定：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相关规定，选定房地产评估机构，进行入户评估。由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负责委托具备资质的拆除单位，实施房屋的拆除工作。
4.房源公示：将本次房源的详细信息，在各社区办公地点进行公示。
5.选房：根据资格审核结果，采取抽签方式组织居民选房。选房过程采用公开抽签或摇号的方式确定选房顺序，确保公平公正。放弃选房的居民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安置资格，后续不再安排房源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签订协议：选房完成后，居民与集贤县征收服务中心签订安置补偿协议，明确安置方式、房屋面积、差价结算、搬迁时间等相关事项。协议签订后，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约定，如有一方违约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7.房屋交付与入住：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，交付房屋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办理入住手续，缴纳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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